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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转供电价格清理工作机制的通知

各区（经济功能区）发改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：
为落实中央“六稳”“六保”及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会议要求，推动价格领域支持全市经济建设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落实防疫期间各项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，现就建立转供电价格清理工作机制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

建立由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珠海供电局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，由市发展和改革局定期召集，对转供电价格清理工作进行会商，各部门职能如下：

市发展和改革局：负责对转供电及其他电价政策进行宣传解读工作；

	


市市场监管局：负责转供电价格监管，对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；

珠海供电局：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转供电价格宣传和转供主体的调查摸底工作，对具备条件的加快资产接收和抄表到户改造。

各部门之间要形成联合工作机制，加大宣传、服务、检查力度。同时，进一步扩大数据共享，避免同一事项多个部门多次走访、检查。

二、建立定期通报机制

联席会议将适时组织督导，对各区（功能区）的清理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对经抽查、企业反映等发现工作不力的区（功能区），要定期进行通报，严重的抄报市政府，作为“开展营商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”和“开展深化机关干部作风专项整治工作”的参考。
三、清理范围及重点

   （一）清理范围：全市范围内转供电主体（商业综合体、产业园区、物业、写字楼）。

（二）清理重点：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方面

1.电网企业。是否执行国家电价降价政策。

2.转供电主体。各转供电主体要自觉规范收费行为，诚信守法经营，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〔2018〕375号）的规定主动开展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收费工作，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。

四、其他工作要求

阶段性降价政策是国家应对疫情影响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各部门、各区（功能区）及相关单位务必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落实企业减负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狠抓工作落实，打通降费工作最后一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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